常见问题解答

1、股权投资机构营业收入与企业所得财政贡献奖励的返还比例是如何计算的？
答：（1）营业税返还比例计算方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从营业收入形成地方财力之日起计算，前2年按照营业收入形成地方财力的100%给予奖励，后3年按照营业收入形成地方财力的50%给予奖励。营业收入形成地方财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实际管理费收入*5%。
（2）企业所得税返还比例计算方式：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自获利年度起计算，前2年按照企业所得形成地方财力的100%给予奖励，后3年按照企业所得形成地方财力的50%给予奖励。企业所得形成地方财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实际收取管理费之和/（营业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纳税减少调整额）*应纳税所得额*25%*40%。
注：上述管理费收入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收取符合《若干规定》的基金公司的管理费，不符合《若干规定》的基金公司的管理费不在计算范围内。

2、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注册在深圳，基金公司注册在外地，这种情况可以申请税收返还吗？
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注册在深圳，基金公司注册在外地，这种情况可以申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税收返还。

3、本次营业收入与企业所得财政贡献奖励申报工作对企业的成立时间有什么要求？
答：本次营业收入财政贡献奖励申报工作要求企业为2012年及2012年之后成立的企业，企业所得财政贡献奖励申报工作要求企业为2012年及2012年之后实现获利的企业。

4、现在还可以申请2015及以前年度的税收返还吗？
答：本次只能申请2016年度营业收入与企业所得财政贡献奖励，过往年度税收返还不再追溯申报。

5、请问还有除了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还有其他税收的优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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